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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参与“国投集团招采平台”电子保函服务机构遴选，遴选公告中提出如下要求:
(一)保函文本格式要求
电子保函出具机构应当为投标企业在线开具电子保函，电子保函格式及文本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的要求。
(二)签章要求
电子保函出具机构应使用第三方CA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签章)，确保电子保函的法律效力，相关文件需遵循PKI体系的数字签名系统和数字证书技术标准和规范。电子签名(签章)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
(三)安全保密要求
接入平台的服务机构要确保数据交互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加密状态以及投标截止时间前所开具加密保函的有效性，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竟争的其他信息。因交易信息泄露造成不良后果的，将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该服务机构入选资格，且由该服务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要求
通过保函平台提供在线担保业务的保证人，其所开具的电子保函具备合法性、唯一性、真实性、保密性、可追溯，并提供查询和验真服务。投标人可从中自主选择保证人，保函平台服务机构不得进行限制。担保费由保证人按有关规定自行收取，但应公开收费标准。保函平台服务机构不得代收保费。
我单位承诺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服务。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如不能满足上述承诺的，我单位自愿接受暂停或终止电子保函服务，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注:此承诺函格式不允许修改，否则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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